
 

 

   

河 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河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河 南 省 商 务 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河 南 省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文件

豫扶贫办 〔2020〕9号

关于印发 《河南省消费扶贫六项行动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扶贫办、网信办、教育局、农业农村局、

商务局、国资委、工商联:

现将 《河南省消费扶贫六项行动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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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河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河 南 省 商 务 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2020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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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消费扶贫六项行动的实施方案

为落实 《国务院扶贫办 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 农业农村部 商

务部 国务院国资委 全国工商联关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通知》

(国开办发 〔2020〕4号)要求,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打赢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贫困户增收渠道,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方略,聚焦全省贫困地区 (有扶贫任务的市、县),以

消费扶贫行动为抓手,以促进扶贫产品认定、稳定销售为重点,

以拓展贫困户增收渠道、稳定脱贫成果为目的,实施消费扶贫

“六项行动”,强化政策支持引导,精准连接扶贫产业与市场需求,

实现城市 “菜篮子”“米袋子”有效供给和促进贫困地区扶贫产业

健康发展,满足城市居民需求升级和帮助贫困群众持续增收,构

建社会扶贫的长效机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

二、总体要求

将消费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具体工作

中要坚持消费扶贫 “五个结合”“四种模式”“三项机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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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积极探索。“五个结合”即:贫困地区群众发展生产增收

脱贫与解决城市 “菜篮子”问题相结合,政府鼓励引导与市场机

制相结合,创新试点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消费扶贫与定点扶

贫、结对帮扶贫困县、“校地结对帮扶”精准扶贫行动、“千企帮

千村”精准扶贫行动相结合,销售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四种

模式”即: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的政府采购模式,政

府主导建立消费扶贫交易市场的结对帮扶贫困县协作模式,各类

企业销售扶贫产品的市场主体参与模式,中国社会扶贫网销售模

式。“三项机制”即:产品认定机制、统计监测机制、严格监管

机制。

三、重点工作

(一)开展扶贫产品认定行动。强化全省扶贫产品认定工作

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加大动员力度,加强政策宣传

解读。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自愿申请的原则,根据县级审核

公示、市级复核、省级复核、国务院扶贫办汇总、中国社会扶贫

网公示的程序,开展消费扶贫产品认定工作。组织贫困地区具有

法人资格的企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进行扶贫产品认定申报。

产品认定对参与 “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的市场主体给予优

先支持。加大核查力度,确保认定的扶贫产品,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和相关规定,符合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相关标准,具有明

确的带贫减贫机制。(省扶贫办、省工商联、省农业农村厅等)

(二)开展扶贫市场培育行动。承担结对帮扶任务的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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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在本地建立消费扶贫交易市场,为贫困地区的扶贫产

品提供销售平台,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动员本地区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贸流通企业、大型商超等

社会各界力量,通过消费扶贫交易市场积极购买、销售贫困地区

扶贫产品。支持其他省辖市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本地区灵活建立

消费扶贫交易市场,针对贫困地区策划产销对接活动、消费扶贫

活动等,推动各类需求主体与贫困地区特色产品供给精准对接。

加快调整优化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扶贫产业,提升

农产品质量,扩大供给规模,提升品牌效应,满足高品质、个性

化、多样化需求。加强对贫困县 “三品一标”认证和服务,推动

特色农产品品牌创建。 (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工商联、

省扶贫办等)

(三)开展千企销售 “五进”行动。将 “千企帮千村”精准

扶贫行动与消费扶贫结合起来,优先从 “千企帮千村”中选择

“各类企业销售扶贫产品的市场主体参与模式”的试点企业,鼓

励利用自有平台渠道,开辟扶贫产品特卖专区、专柜,销售扶贫

产品,推动扶贫产品进市场、进商超、进学校、进社区、进食

堂。鼓励各类企业发挥自身优势,通过 “以购代捐”“以买代帮”

等方式,不断扩大对贫困地区扶贫产品的采购规模。推动批发市

场、大型超市等农产品流通企业深入贫困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产

销对接,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开展高速公路服务区贫困地

区名特优新农产品消费扶贫活动,扩大贫困地区农产品消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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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科锐星消费扶贫专柜,以郑州市为首批消费扶贫示范城市布

放专柜,以点带面在全省推广;支持中科同创消费扶贫生活馆,

帮助线上线下销售扶贫产品,销售数据通过中国社会扶贫网进行

统计、汇总,定期公布展示。加快搭建重点县农村产品网络销售

平台,推动农村产品上行和电商消费扶贫,打造电商进农村综合

示范 “升级版”,加强贫困地区农产品滞销监测预警。 (省工商

联、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办等)

(四)开展中国社会扶贫网河南特色扶贫产品展销行动。充

分发挥中国社会扶贫网河南特色扶贫馆平台作用,聚焦 “三山一

滩”特别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等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以

兰考蜜瓜、正阳花生、平舆白芝麻、信阳毛尖、汝阳红薯、温县

铁棍山药等产品为重点,以各地特色扶贫馆为载体,组织动员各

类市场主体,精选贫困地区农特产品上线社会扶贫网扶贫电商板

块,大力推介、销售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特色农产品,拓宽贫困

人口增收渠道。(省扶贫办、省商务厅、省政府国资委、省工商

联等)

(五)开展预算单位采购行动。落实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

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财库 〔2019〕27

号)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

<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实施方案>的通知》(财库 〔2019〕

41号)和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河南省供销

合作总社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有关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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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豫财购 〔2019〕9号)的要求,鼓励定点扶贫各单位、

“校地结对帮扶”精准扶贫行动各高校、结对帮扶贫困县各市县

和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充分利用财政预算,通过优先采购、

预留采购份额方式,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产品,有食堂的预

算单位,特别是学校、监狱等,要积极支持、指导、组织食堂进

行采购,各级工会优先采购贫困地区扶贫产品作为慰问品或职工

福利。加大 “农校对接 精准扶贫”力度,推动搭建全省教育系

统扶贫产品联合采购平台,建立扶贫产品与学校需求有效对接的

长效机制。(省扶贫办、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等)

(六)开展消费扶贫献爱心行动。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深入挖掘自身潜力,不断创新政策举措,带头参与消费扶贫,

引导设立贫困地区农产品直销点,推动在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各派出单位设立帮扶村产品特色超市,动员干部职工采购贫

困地区的扶贫产品。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消费扶贫,鼓励通过中国社会扶贫网、河南省驻村第一书记扶

贫成果展销中心、消费扶贫交易市场、扶贫专区专柜等平台渠道

购买扶贫产品,促进贫困地区群众增收。对参与消费扶贫有突出

贡献的给予表彰奖励,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消费扶贫工作。

(省扶贫办、省商务厅、省工商联、省农业农村厅、省教育厅、

省政府国资委等)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扶贫办负责统筹消费扶贫行动。省

—7—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2020年3月4日印发

有关部门要将消费扶贫行动纳入部门扶贫工作重点,有序推进落

实。各地有关部门要加大消费扶贫行动的推进力度,结合实际制

定实施方案,建立健全推进机制,采取有效措施,抓好工作落

实。发挥乡村两级干部和帮扶队伍作用,充分调动贫困群众参与

的积极性,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严格监督管理。省、市、县扶贫部门对消费扶贫行动

实施三级监督,确保扶贫产品质量合格、价格合理、带贫真实,

坚决防止打着消费扶贫旗号敛财牟利。省扶贫办组织对扶贫产品

带贫成效等开展抽查核查。市、县两级扶贫部门会同相关部门重

点对扶贫产品质量价格、市场主体诚信经营、带贫成效等进行监

督。省扶贫办组织各级扶贫部门对消费扶贫行动开展统计监测。

各地区要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组织有关市场主体及时报送扶贫

产品销售数据,保证带贫成效清晰,数据可核查、可追溯。

(三)及时宣传总结。突出网上正面宣传,组织重点新闻网

站开设消费扶贫专题专栏,注重实效性、针对性,制作推出一批

新媒体产品,扩大宣传推送,营造浓厚的消费扶贫氛围。各地、

各相关部门要及时总结消费扶贫行动的经验做法,省扶贫办将及

时通报各地区、各有关单位消费扶贫工作动态、进展和成效,适

时组织观摩,促进交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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